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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枣 庄 市 委 组 织 部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枣 庄 市 财 政 局

枣人社办发〔2023〕10号

关于印发《枣庄市促进博士（后）来枣

创新创业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党委组织部、枣庄高新区党群工作部，政府财政局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枣庄高新区财政局、社会事务综合服务

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枣庄市促进博士（后）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枣庄市委 枣庄市人力资源 枣庄市财政局

组织部 和社会保障局

2023年10月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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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促进博士（后）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山东省有关博士（后）生活补助核定发放办

法》（鲁人社字〔2021〕31号）、《中共枣庄市委枣庄市人民政

府关于开展“工业强市、产业兴市”三年攻坚突破行动的实施意见》

（枣发〔2021〕6号）及有关规定，发挥博士（后）青年人才在

我市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枣庄市行政区域内已设立博士后科

研工作站（以下简称工作站）、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（以

下简称基地）的单位及在站（基地）博士后、出站（基地）后在

枣就业创业的博士后，以及用人单位（不含企业）博士。

第二章 博士后站（基地）补助

第三条 站（基地）项目补助。对新认定的工作站及基地（不

含分站、分基地），凡在枣庄立项的成果转化项目给予200万元

的资金支持。

第四条 优秀站（基地）补助。在站（基地）博士后研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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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1人及以上，且有出站（基地）后博士后研究人员留枣到企业

工作的，确认为“优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”或“优秀博士后创新实践

基地”，给予5万元优秀站（基地）补助。

第三章 博士（后）集聚培育补助

第五条 博士（后）生活补助。对在枣庄缴纳社保、全职在

枣工作、签订3年以上期限劳动（聘用）合同、35周岁以下的用

人单位（不含企业）博士，每人每年可享受1.8万元生活补助，工

作每满1年发放1次，最长补助3年。对自2022年8月1日起到我市

博士后科研工作站（基地）开展研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，在站（基

地）期间可享受每人每月5000元的生活补助，在站（基地）时间

每满1年发放1次，最长补助2年；出站（基地）后留枣工作，符

合企事业单位博士补贴条件的，可享受相关就业创业、购房补助

政策。以上补助与其他市级人才类生活补贴就高享受，不重复享

受。

第六条 博士后在站（基地）科研补助。在站（基地）博士

后研究人员以第一申请人获得市级以上科研项目，在立项、结项

时分别给予5万元科研补助。

第七条 对在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，或获选中国博

士后科学基金资助、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、省博士后创新

项目资助的，按国家、省级支持政策1:1配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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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博士（后）补助申报

第八条 博士后站（基地）补助、博士（后）集聚培育补助

申报每年组织一次，具体时间和要求按照申报通知执行。

第九条 博士后在站（基地）期间中途退站的，不再享受当

年度博士后补助。

第十条 在枣多次进站（基地）做博士后的、多次在枣用人

单位（不含企业）工作的博士，只能享受一次博士（后）补助。

第五章 职责分工

第十一条 市财政局主要负责安排博士（后）补助年度预算

和决算，协助做好博士（后）补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、绩

效评价等工作。

第十二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主要负责编制博士（后）

补助年度预算，部署博士（后）补助申报工作，对博士（后）补

助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做好博士（后）补助发放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博士后站（基地）及相关单位负责审核本单位的

博士（后）补助等相关材料并确保其规范真实，做好博士（后）

补助的后续发放及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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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监督检查

第十四条 按照本细则发放的各项补助是专项资金，各单位

要发挥资金使用最大效益，不得虚报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。

第十五条 设站（基地）单位及博士后、用人单位博士，有

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追回已发放的补助资金，且三年内不得享受本

细则规定的各项补助政策：

（一）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；

（二）虚报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资助资金的；

（三）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等规定的其他行为的。

对有上述行为的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会同有关部门在全

市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，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有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

舞弊等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

处理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各区（市）、高新区应根据本地区实际，进一步

健全博士后创新创业补助政策，鼓励用人单位在各级财政资助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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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上加大博士后配套支持力度。

第十八条 本细则自2023年10月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5

年10月1日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《枣庄市促进

博士（后）来枣创新创业实施细则》（枣人社办发〔2022〕7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
